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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国信信扬法字（2023）第 0239 号

致：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受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东榕泰”或

“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 “《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以下称 “《企业破产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称“《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称“《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就广东榕泰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公司提供的如下文件：

1、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粤 52破申 6号《决定书》；

2、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粤52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2023）

粤 52破 7号《决定书》及（2023）粤 52破 7号之一《决定书》；

3、《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5、管理人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裁定批准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

6、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粤 52破 7号《民事裁定书》；

7、广东榕泰出具的《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以下称“《执行情况报告》”）；

8、管理人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以下称“《监督报告》”）；

9、管理人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提请裁定<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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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报告》（以下称“《执行完毕报告》”）

10、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粤 52破 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就前述文件，本所律师已经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1、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本所

及本所经办律师未参与《重整计划》的制定及执行事宜，仅就该等《重整计划》

完成状态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

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公司或

其他有关单位等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之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相关事实

1、2023年 9月 6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52破申 6号《决

定书》，决定对广东榕泰启动预重整程序，同时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和君合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广东榕泰预重整期间的管理人。

2、2023 年 11月 24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52破申 6 号

《民事裁定书》及（2023）粤 52破 7号《决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广东榕泰

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君合律师事务所

继续担任管理人。

3、2023 年 11月 30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52破 7号之

一《决定书》，准许广东榕泰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4、2023年 12月 21日，广东榕泰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广东榕

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5、2023年 12月 25日，广东榕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广

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同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3）粤 52破 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广东榕泰重整计划，终止广东榕



3

泰重整程序。

6、2023年 12月 29日，广东榕泰出具了《执行情况报告》。同日，管理人

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监督报告》《执行完毕报告》，提请揭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7、2023 年 12月 29 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52 破 7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终结《重整计划》破产

重整程序。

二、法律分析

（一）《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

根据《重整计划》记载，自下列条件成就时，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重整投资人已向管理人银行账户全额支付了受让

转增股份的现金对价，管理人银行账户已收到相应资金。

2、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引进投资人和清偿债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票已经转增至管理人证券账户。

3、向两家（其他）应收账款的义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具体情况

根据《执行情况报告》《监督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重整计划》执行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 2023年 12月 25日，2 家产业投资人以及 17家财务投资人均已按

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将投资款项全额支付至管理人开立的银行账户，投资金额

合计 1,082,370,404.85元；

2、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转增的 774,436,609股股票已经全部登记至管

理人开立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3、2023年 12月 27日，广东榕泰和管理人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

网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并已向应收账款付款义务人广东粤来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南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依法发出债权转让通知。

（三）《重整计划》执行的确认情况

经核查，2023年 12月 29日，广东榕泰出具了《执行情况报告》；同日，管

理人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监督报告》《执行完毕报告》，认为广东榕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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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已符合执行完毕的条件，并提请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

2023年 12月 2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 52破 7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裁定确认《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本所律师认为，管理人已依法提交了《监督报告》《执行完毕报告》，揭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项已

得到生效司法文书的确认。

三、结论意见

综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已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管理人

已依法提交了《监督报告》《执行完毕报告》，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已裁定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项已得到生效司法文书的确认。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